苏教考自〔2011〕1号
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开展二○一一年度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组织

登记注册工作的通知
各市考办（考试院、招考中心），各委托开考单位，各有关社会助学组织：

为加强对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工作的管理、指导和监督，根据全国考委《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管理试行办法》（考委﹝2010﹞1号）、《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管理暂行办法》（苏教考﹝1997﹞1号）和《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工作的通知》（苏教高﹝2009﹞40号）文件精神，我院将开展2011年度全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组织登记注册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凡开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活动（含面向社会开考专业、主考学校自办助学专业和“专接本”专业辅导）的社会助学组织，均须按要求进行登记注册，未经登记注册的社会助学组织不得开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活动。
二、社会助学组织申请登记注册须提供下列材料：

1．《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组织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见附件2）一份，此表可在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站（www.jseea.cn）自学考试频道“助学园地”栏目直接下载；
2．经年审合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复印件，并加盖助学组织公章）或经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助学组织公章）；
3．租房协议书（复印件，并加盖助学组织公章）； 

4．首次申请登记注册的须附单位情况简介；
5．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举办全日制自考助学班，还须提供有资质的专业审计机构出具的具有法律效用的注册资金验资证明。
三、请各社会助学组织填写《登记表》时，严格按填表说明填写，尤其要注意助学组织名称与办学许可证的一致性、专业名称及专业代号的标准性、填报数据的准确性。
四、请各委托开考单位、高等学校、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或备案）的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将登记注册材料直接报送我院自学考试处；市、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或备案）的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的登记注册材料报送管辖市自学考试办公室，经市考办审核同意后统一报我院自学考试处。
五、各市考办、各有关社会助学组织在上报书面材料的同时，还须以EXCEL形式上报登记注册数据（数据结构见附件1，数据模板可在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站下载）的电子文档。

各项材料报送截止日期为2011年3月6日，联系人：胡晓燕，联系电话：025-83235875。邮箱：huxy@jseea.cn。
六、各市对申请登记注册的社会助学组织，要认真核查其办学资质、办学场地、管理队伍及师资力量，详细了解办学情况，并做好服务和督导工作，指导助学组织端正办学思想，提高办学质量。对于新申请登记注册的社会助学组织要实地查看、了解其办学基本条件。
七、省考试院将严格审核社会助学组织注册登记的上报材料，并实地了解、检查核实。经审核同意注册登记的社会助学组织单位将于5月底前在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向社会公告。

附件：1.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情况数据信息标准

2.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组织登记表

                        二Ο一一年一月六日
主题词：自学考试  社会助学  登记注册  通知
抄送：教育部考试中心。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办公室　          2011年1月7日印发

附件1：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情况数据信息标准
	名  称
	数据类型
	最大允许长度
	数据含义

	助学组织名称
	字符串
	60
	按许可证或备案证明上的名称填写

	办学许可证编号
	字符串
	30
	办学许可证或备案文件的编号

	办学许可证发放单位
	字符串
	60
	发放办学许可证单位/备案单位名称

	办学许可证发放日期
	字符串
	10
	格式：yyyy-mm-dd（y代表年，m代表月，d代表日）

	助学组织主体类型
	字符串
	12
	按部门委托办学、成人高校、普通高校、民办非学历高教机构、民办普校、其他分类填写

	法人代表姓名
	字符串
	20
	助学组织法人代表的姓名

	法人代表职务
	字符串
	10
	助学组织法人代表的职务

	全日制学员数
	数字
	7
	全日制形式学习的自考生总数

	兼职教学人数
	数字
	5
	服务于自考教学的兼职教学人数

	专职教学人数
	数字
	5
	服务于自考教学的专职教学人数

	业余学员数
	数字
	7
	业余形式学习的自考生总数

	学员总数
	数字
	7
	当前在校自考生总人数

	2010年招生数
	数字
	7
	2010年招收自考生总人数

	管理人员数
	数字
	6
	服务于自考的所有管理人员数

	教学和管理人员总数
	数字
	6
	专职教学人数+兼职教学人数+管理人员数的总和

	负责人姓名
	字符串
	30
	助学组织负责人的姓名

	联系地址
	字符串
	100
	助学组织的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字符串
	6
	助学组织的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字符串
	50
	助学组织的联系电话

	传真
	字符串
	50
	助学组织的电话传真号码

	助学类型
	字符串
	2
	根据辅导专业类型填写相应代码：A．面向社会开考专业B．主考学校自办助学专业C．专接本专业D．面向社会开考专业和主考学校自办助学专业二者兼有E．面向社会开考专业和专接本专业二者兼有F. 主考学校自办助学专业和专接本专业二者兼有

	专业代码
	字符串
	7
	按省考办的专业规范要求填写

	专业名称
	字符串
	50
	按省考办的专业规范要求填写

	助学形式
	字符串
	10
	按全日制、业余、二者兼有分类填写

	专业层次
	字符串
	10
	按本科段、专科段分类填写

	专业人数
	数字
	7
	该专业招收自考生人数


说明：
1．“教学和管理人员总数”为新增加字段，请根据“数据含义”一栏要求填写。
2.  法人代表栏目内的“手机”一栏请务必准确填报。

3. “专职教学人数”、“兼职教学人数”、“管理人员数”均指本机构服务于自考的人数。
4. 全日制学员数+业余学员数=学员总数；专业人数相加总和等于学员总数；专职教学人员数+兼职教学人数+管理人员数=教学和管理人员总数。
5．助学组织开设有多个助学辅导专业时，填写完该助学组织的基本信息和第一个辅导专业信息后，其他辅导专业的信息要连续填写在辅导专业信息相关栏目下，助学组织的基本信息不要再重复填写。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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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江 苏 省 高 等 教 育 自 学 考 试

社 会 助 学 组 织 登 记 表

             组织名称：                    （章）

主体类型：                    
助学类型：                    
             助学形式：□全日制 □业余 □二者兼有
填表日期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制

填表说明：
1.登记注册的社会助学组织须附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经年审合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或经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证明文件（复印件），首次登记注册的社会助学组织须附单位 情况简介。

2.“组织名称”一栏按办学许可证或备案文件上的名称填写。

3.“主体类型”一栏按“部门委托办学”、“成人高校”、“普通高校”、“民办非学历高教机构”、“民办普校”、“其他”分类填写。

4.“助学类型”一栏按“面向社会开考专业辅导”、“主考学校自办助学专业辅导”、“专接本专业辅导”、“面向社会开考专业和主考学校自办助学专业二者兼有”、“面向社会开考专业和专接本专业二者兼有”、“主考学校自办助学专业和专接本专业二者兼有”分类填写。
5. 各社会助学组织应如实填写“在校学生情况”，其中“专接本”在校学生情况由专科学校负责填写，主考学校不再重复填报。
6.“举办者”为具有法人资格的组织或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个人。

7.“教学设施”一栏须如实填写，如属租用需附租房协议书复印件。

8.“专业代码”和“专业名称”按省考委的专业规范要求填写；“专业层次”一栏按“本科段”、“专科段”分类填写。

9．“学员总数”一栏中，“总数”指该专业在校自考生总人数，“全日制数”指该专业以全日制形式学习的自考生总人数，“业余数” 指该专业以业余形式学习的自考生总人数，“2010年招生数”指2010年该专业招收自考生人数。总数=全日制数+业余数。

10.“市考办意见”一栏须详细填写拟同意开办辅导的专业（课程）名称、助学形式，要注意专业名称的规范。

	助学组织名称
	

	通  讯 地 址
	
	邮编
	

	联 系 电 话
	
	电子信箱
	

	举   办   者
	
	负 责 人
	

	办学许可证号/备案文号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发证部门/备案部门
	
	注册资金
	      万元

	法人
代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职称
	
	原所在单位
	

	
	电话
	
	传真
	
	手机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职称
	原所在单位、职务

	
	
	
	
	
	
	

	
	
	
	
	
	
	

	
	
	
	
	
	
	

	
	
	
	
	
	
	

	
	
	
	
	
	
	

	
	
	
	
	
	
	

	
	
	
	
	
	
	

	
	
	
	
	
	
	

	
	
	
	
	
	
	

	
	
	
	
	
	
	

	
	
	
	
	
	
	

	管理人员总数
	


	教

学

设

施
	专用教室
	租用教室
	仪器设备
	图书资料

	
	m2
	m2
	万元
	          册

	
	教学点

详细地址
	1
	

	
	
	2
	

	
	
	3
	

	生活设施
	住宿点

详细地址
	1
	

	
	
	2
	

	
	
	3
	

	在校学生情况（可另附页）

	专业代码
	专业层次
	专业名称
	学习时限
	学  员  人  数

	
	
	
	
	总数
	2010年招生数
	全日制数
	业余数

	
	
	
	
	
	
	
	

	
	
	
	
	
	
	
	

	
	
	
	
	
	
	
	

	
	
	
	
	
	
	
	

	
	
	
	
	
	
	
	

	
	
	
	
	
	
	
	

	
	
	
	
	
	
	
	

	
	
	
	
	
	
	
	

	
	
	
	
	
	
	
	

	
	
	
	
	
	
	
	

	合        计
	
	
	
	

	专兼职教学人员情况（可另附页）

	姓  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称
	辅导课程
	兼职教师单位

	
	
	
	
	
	
	

	
	
	
	
	
	
	

	
	
	
	
	
	
	

	
	
	
	
	
	
	

	
	
	
	
	
	
	

	
	
	
	
	
	
	

	
	
	
	
	
	
	

	
	
	
	
	
	
	

	
	
	
	
	
	
	

	
	
	
	
	
	
	

	
	
	
	
	
	
	

	
	
	
	
	
	
	

	
	
	
	
	
	
	

	
	
	
	
	
	
	

	
	
	
	
	
	
	

	
	
	
	
	
	
	

	专职教学人员数
	
	兼职教学人员数
	

	教学和管理人员总数
	

	专职班主任数
	
	专职生活管理老师数
	


	2011年招生计划（可另附页）

	计划招生专业
	助学类型
	专业层次
	计划招生数

	
	
	
	

	
	
	
	

	
	
	
	

	
	
	
	

	
	
	
	

	
	
	
	

	
	
	
	

	
	
	
	

	
	
	
	

	
	
	
	

	
	
	
	

	
	
	
	

	
	
	
	

	
	
	
	

	
	
	
	

	
	
	
	

	
	
	
	

	
	
	
	

	
	
	
	

	
	
	
	

	招  生  范  围
	

	招  生  方  式
	

	法人单位意见：

                                                   （公章）

                                            签字：

                                            年   月  日

	市考办意见：

                   （公章）

             签字：

             年   月  日
	省教育考试院意见：

                   （公章）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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